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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 

———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唐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
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

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

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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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４９至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在短
短３０年间大致完成了三个阶段的蜕变：由十七年
文学的政治传声筒到新时期文学的文化代言者，继

而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回归纯文学角色身份。在当代
文学向纯文学渐进的演绎路径中，寻根文学的发生

及命名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

版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寻根文学“过渡性”

地承担起了民族文化代言的重任。综观当代文学

研究界，有关寻根文学的种种言说，一般是作为一

种文学史共识被大家所接受。但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于，寻根作家纤细的笔尖，何以能承担起谱写民

族志史的宏大使命？而作为一股有着明确理论主

张的文学思潮，“寻根”这一文化重任又是如何落实

在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作家的写作实践中的？或换

言之，不同的文学实践是在何种程度／层面来取得
“寻根”的统一共名？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回顾考察

寻根文学的思考着力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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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伟：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 ———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一　诗学的集体记忆如何可能？

如德里达所言，“并非所有的文学都属于‘虚

构’，但所有的文学中都存在虚构性”。［１］如果承认

德里达将虚构视为叙事文学的重要本质之一合情

合理，那么文学的虚构能力从何而来，就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现实生活如何穿越时间的坚壁进

入到虚构的飞地？虚构又是凭什么吸引人并赢得

作家们的宠幸？在虚构这一意义事件中，虚构主体

首先是现实的存在，虚构能力的实现，是在虚构主

体有了实际的生活经历之后的事，“没有任何东西

是从人的头脑里直觉地生发出来的。任何思维材

料都是从他人，从众多的他人，从整个社会那里被

摄取到头脑中去的……任何艺术作品的内容必然

要受到现实的制约”［２］，实际的经验生活跃进虚构

领域有赖记忆的中介，记忆是通向虚构的一条秘密

甬道。而与此同时，记忆本身常常又是作为虚构的

内容对象而存在的。事实上，记忆成为人类文学书

写的内容，从来都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似乎也

是一个勿需赘言的学术议题。人是历史的存在，

“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

他通过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

起”［３］，在时间的境遇中，人得以与自己重逢。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派而言，

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寻根派’的写作不是循着

‘寻根’的宗旨（寻根本来就没有宗旨），而是遵循

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寻根派’作为一

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

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

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

讲述民族的历史”。［４］陈晓明先生把记忆当成寻根

派的创作法则可谓切中肯綮，他敏锐地捕捉到寻根

派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微妙联系。但可能需要

进一步澄清的是集体记忆的概念，集体记忆其实并

不存在一个记忆的实存主体，个人记忆并不存在所

谓的“放大”———集体记忆不是外在于个人记忆，而

是作为一种结构框架固定于个人记忆之内。事实

上，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门庞大

而系统的社会学知识建构。在考察寻根派的记忆

法则之前，有必要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做一番认

识论的梳理。

在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上，法国社会学家莫里

斯·哈布瓦赫的贡献无疑是开创性的，他的《论集

体记忆》一书开集体记忆研究之先河。在刘易斯·

科瑟为哈布瓦赫的论著写的长篇导论中，刘易斯认

为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是开创性的……

只有他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才使他成为社会学史

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哈布瓦赫卓有成效的研究

中，集体记忆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也不是某种

神秘的群体思想，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也就

是说“集体记忆”不是“集体 ＋记忆”的简单的二项
式合并，“集体”并不是“记忆”的修饰前缀，在集体

记忆的概念中，“集体”与“记忆”互为支撑构成一

个紧密的统一有机体。在考察社会思想构型和人

的记忆发生二者存在的内在联系后，哈布瓦赫认

定：“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

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５］３１３

那么，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究竟是怎样有机地

勾连到一起的呢？或者说个人记忆的集体记忆框

架是怎样成型的呢？这里，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

证明集体记忆框架的存在。为指证每个社会成员

的个体记忆无不存有集体记忆的框架，哈布瓦赫以

梦为例从反面进行了具有说服性的非反论证。哈

布瓦赫指出，同为人的内省意识的显现，梦和记忆

有着结构上的同构性，但梦只能以孤立的方式理解

并唤起客体的意象，并不能帮助我们从总体上理解

并唤起对应着一个完整画面或事件的意象安排。

而人的记忆则不然，记忆有着梦所不具备的认识功

能，哈布瓦赫认为，梦之所以不具备社会认识功能，

关键在于梦受其本身框架的限制。梦与记忆的区

别即在于，梦的框架不像记忆的框架那样有着现实

性和稳定性，“记忆的框架是一个集观念和评判于

一体的结合物”，“梦的框架就是安排在其中的意象

本身所决定的”，“梦不能唤起对事件或复杂画面的

回忆的知识，这表明，个体记忆所依赖的集体记忆

框架是存在的。”［５］２９２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哈布瓦赫没有明言人是社

会的存在，但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人首先是社

会的存在，这是哈氏集体记忆研究的基本前提。哈

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首先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

的，人对同一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中，

而这些框架又是不同集体记忆的产物。若想从记

忆中获得认识，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

中时，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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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把个体与他同时所属的多个群体都联系

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记忆所具有的

相对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思想当中联合起来的

方式。”［５］９３

问题是在记忆中，集体记忆的框架究竟是怎样

具体地作用于个人记忆的呢？在哈布瓦赫看来，尽

管记忆能力因人而异，但个人记忆不过是群体记忆

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哈布瓦赫认为，人们要想

思考认识他们过去的事情，则必得讲述他们过去的

事情，否则思考无从谈起。但一旦展开讲述，也就

意味着要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所讲述的观点和

其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起来，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

的事情当中去体会个中事实的特殊涵义。当过去

的事被我们讲述，社会思想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向我

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

那么，集体思想又是如何构成的呢？哈布瓦赫认

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使用着他们可以信手拈

来的词语，人们沟通的社会语言是集体思想形成的

先决要件。

“每一个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

对应的回忆。语言以及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

社会习俗系统，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重构我们的过

去”。［５］２９０“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

又是最稳定的框架。然而，这个框架又是相当松散

的，因为它并不包括那些稍显复杂的记忆，而只保

留了我们的表征中一些孤立的细节和不连续的要

素”，［５］８０语言构成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接端

口，经由语言我们得以返回那消逝的过去，“语言，

以及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习俗系统，使我

们每时每刻都能重构我们的过去。”［５］２９０正是通过

这一系列复杂程序，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才把我们

最私密的记忆给限定并约束住，我们的记忆也才有

了认识功能。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由语言文字构型的文学

文本先天地积淀了不为人知的历史回忆。在罗兰

·巴特那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记忆与自由的妥协

物：“当一般历史提出（或强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

问题时，写作中仍然充满着对其先前惯用法的记

忆，因为语言从来也不是纯净的，字词具有一种神

秘地延伸到新意指环境中去的第二记忆。写作正

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自由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

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

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了。”［６］作为组织化

的意义编码，文学文本既弥散着自由的回忆，也储

存着回忆的自由。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知道不仅集体记忆现实存

在，而且诗学的集体记忆建构也是可能的。接下

来，我们不妨继续考察寻根派的文学记忆形态。尽

管作为文学史归类意义上的寻根文学是认定在

１９８５年之后，但实际上寻根文学的创作早在１９８５
年之前就已发生。在知青小说甚至更早的一些文

本里，我们就可以见到寻根的某些端倪———而某些

知青小说也正是被奉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个案来看

待的。其实，寻根文学与知青小说大致为同一创作

主体，即知青小说的创作者构成寻根文学的主体。

有论者曾指出，对知青一代作家而言，“个人记忆总

是一个出发点，它引向历史、政治和哲理的深度。

一种关于民族命运的‘寓言性’叙事击穿了那些温

馨或感伤的个人记忆”，［７］１２４以个人记忆为因子发

酵促成的民族记忆图像牢牢地印在了中国当代文

学的地形图上，寻根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文
化承担总是浸润着浓重的家国意识。

这正如韩少功所言，“发生在６０年代至７０年
代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

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

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踉跄之际，竟带走了几

乎要傍其终身的梦境。”［８］尽管作为政治事件的文

革已渐行渐远，但那段非人的文革岁月留下的记

忆，却植入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深处。对韩少功们

来说，文革是他们一生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文

革留下的“灾难后遗症”集中地体现在了此后十多

年整整一代作家的写作上：从“伤痕文学”到“反思

文学”再到“寻根文学”，都不难发现“文革”留下的

种种遗迹。对韩少功那一代人而言，“记忆”在他们

那里不再是与当下无涉的遥远过去，而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活生现实。“发掘个人记忆，从而对这个时

代进行书写，这是韩少功的叙事法则……在他的个

人记忆深处，始终包裹着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知

青情结’”。［７］１２３－１２４从《马桥词典》和《山川如梦》等

作品来看，韩少功依赖于知青记忆的创作法则也确

乎如此。“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

问题。”［９］２５在寻根派这里，一种诗学的集体记忆承

担了建构一代人历史主体的依托凭借。阿城的《棋

王》即提供了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文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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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若单纯从儒道释的传统文化角度去寻

找其所隐喻的文化景深内涵，无疑会削弱其作为知

青小说本有的趣味性和耐读性。《棋王》首先是一

部知青小说，小说中的下乡知青“我”和王一生各自

的生活回忆间杂着穿插其间，勾连其丰富的小说肌

理，其所描写的下乡知青蛇肉聚餐、野外裸泳、集体

打地铺等多彩的知青生活本身有其回忆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棋王》的故事始终都是在一些开放的

公共／集体的场景中展开的，从火车车厢到简易集
体宿舍再到野外的水库，而小说主人公的出场也差

不多都是以集体的面目出现的，集体／团体构成那
一代人常见的社会活动方式。可以说，下乡知青们

野趣横生的衣食住行在《棋王》中得到了最好的

反映。

在为一部知青小说所选录的《棋王》而写的题

头话中，阿城曾言明到：“知青生活于我，只是一个

十年的过程，其特点便是真实，写人生而写衣食并

生出他意，是因为艺术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但对艺

术不可视之过高，否则于民生于自己均不太有利。

我之为文，其实仅在于真实的人生。”论者所言的真

实，更准确地说其旨趣在于真实记忆中所蕴藏的那

份真淳和乐趣。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他

们的记忆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小说

《棋王》正是藉集体记忆筑造的想象共同体，为一代

人的历史经验表达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合法主体。

在堪称社会学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

权的共同体”。［１０］对多数有着知青经历的寻根派而

言，“民族”首先被降格想象为共同的记忆主权。寻

根旨在为文化寻求一种有效的集体方案解决，而并

没有促成个人意识的觉醒，“‘寻根’文学并不会

使，甚至不想要使中国人成为个人，而是成为中国

人。单个的位词被消解在普遍的名词里，于是，个

体的身位就被一笔勾消了。”［１１］个人主体意识的苏

醒在寻根之后的先锋文学那里才得以彰显，尽管如

此，寻根文学的历史贡献仍不容抹煞。

以上我们是由文本—作家关系来考察集体记

忆在寻根文学发生中的影响和作用。在康纳德看

来，哈布瓦赫虽然“把集体记忆的概念作为自己研

究的中心，却不明白关于过去的意象和对过去的知

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

的。”［９］３８所以与哈布瓦赫研究记忆的侧重点不同的

是，康纳德的研究重心落在了集体记忆得以传达和

维持的社会行为上。在成名作《社会如何回忆》一

书中，康纳德认为：“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

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我的意思是，

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都会发现的某些传授行

为，单独区分出来，作更加细致的思考……把纪念

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加以突

出。”［９］４０为深入考察寻根文学的形态地貌，除了寻

根作家的生活经历之外，有必要回到寻根文学的文

本现场来深入勘察其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学文化

构成。

　　二　风俗礼制：集体记忆的文化胎记

在对集体记忆的文化书写上，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是，我们看到寻根派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观察视

角集中在地域风俗上。风俗可谓是集体记忆的文

化胎记。作为一种松散的道德伦理建制，风俗在社

会秩序建构层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顾炎武曰：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治乱之关，必在风俗。而对作

家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不仅构成小说历史

背景的点缀，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情境的揭示。米

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曾指出：“在一

部小说中，历史境况不仅必须为人物创造出新的生

存情境，而且历史本身也必须被作为一种生存情境

来加以理解和分析。”风俗是小说历史背景的显

影，它能集中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环境氛围。作为

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汪曾祺语），风俗

可以说是集体记忆的语言编码，也是集体记忆的流

动物质载体，简言之，风俗的传承和沿袭均有赖于

记忆的结晶。在小说中，表现一种风俗，其实就是

在呈现一种延续的集体记忆，风俗的传承即是集体

记忆的仪式化操演。

寻根派从宏大国族叙事的美学疲劳中解脱出

来，将叙事触角伸向乡野民间的广阔领地，较之于

主流文化的正统考察，他们更青睐于地域风俗、远

古礼制的考古学挖掘。解析族类文化形象，探佚种

群社会心理，寻根派自觉为集体记忆代言，并以充

分的民族自信建构起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寻根小

说始终没有脱离集体记忆的社会学框架。从这个

意义上说，寻根派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守护人和保

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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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民间潜在写

作资源的挖掘不是寻根小说家首创，中国现代文学

早已有之。所不同的是，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

呈现，寻根小说家异于现代作家的地方，主要体现

为叙述姿态的调整。在寻根小说家这里，对民间的

打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说教，而是内在感情的

自动生成。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地方风俗礼制

做集中展览。风俗从不同角度可划分为行业／职业
风俗、礼仪风俗、节庆风俗、信仰风俗和一般日常生

活风俗等。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生活规矩，虽不像

官方制定的法律法规那样具有很高的强制性，但就

反映民众心理角度而言，风俗较之于法律有着更高

的真实可信度。

在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

诗”的汪曾祺那里，精致的小说文本像是一个个微

型的风俗展览。人情世态、民风自然在汪曾祺小说

的回忆里和谐相生。有论者干脆将汪曾祺的小说

称之为“风俗体”小说：风俗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不仅

是题材的，而且是形式的；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审

美精神的。［１２］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格式化集体记

忆，风俗其实也是道德意识的沉积物。在汪曾祺的

小说中，作家对地方风俗仪式的描写从来都不惜笔

墨：《故里三陈·陈四》中的迎神赛会，《求雨》中的

童子求雨，《受戒》中的放焰口、做道场，《幽冥钟》

里写高邮一带夜半撞幽冥钟等不一而足。《礼俗大

全》写到一半的时候才交代原来所谓的“礼俗大

全”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吕虎臣是个礼俗大全，亲

戚朋友家有婚丧嫁娶，必须请他到场，甓画斟酌”。

小说写吕虎臣为他的好友孙莜波办丧事，开吊、进

曲、读祝、点主等丧礼的程序写得细致入微。《晚饭

花·珠子灯》对风俗的呈现则更为干脆，开篇就是：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

要送灯。《茶干》里酱园老板连万顺特制的茶干不

再仅仅是一种下酒的菜品，而是当地招牌式的口腹

之欲的标记，它成了一代人美好的回忆。“一个人

监制的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土产，真也

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在

对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仪式的细腻描写中，既

暗示了作家的生活趣味，同时也寄予着作家的写作

审美旨趣。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对

风俗的描绘，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

谐”的美学理想才得以实现。

就集体记忆的社会属性而言，集体记忆有着浓

厚的阶级性。每一特定的阶层或阶级都会有他们

特有的记忆，具体表现在社会风俗上就是饮食起居

和消费休闲方式的迥异。如果说在汪曾祺那里，小

说因追忆的多是些平民百姓的风俗习惯而留有浓

郁的市井之气，那么邓友梅在《那五》中所追忆的那

些大宅门里前清遗少的生活习惯，则多少有那么点

府第遗风。小说主人公那五是前清内务府堂官遗

少，也是个“从来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名副其

实的败家子。和那些出身豪宅大院的宫保嫡孙、中

堂少爷们一样，那五身上沾染有不少纨绔阶层的陈

规陋习，斗鸡走狗，听戏看花，他一样都不落。即使

是在家境败落后，也要讲个“一天三换装”的排场，

没钱也要穷讲究。斗鸡走狗、听戏看花在他们既是

一种实在的生活享受，也是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消费习惯和玩耍风俗在他们

是自觉地区别于一般百姓的身份标志。在小说中，

那五们的生活消遣方式其实呈现了一个没落阶层

集体记忆行将消逝的驳杂图景。

对社会而言，集体记忆并不是空洞的存在，作

为集体记忆呈现的风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规定了

社会成员的身体习惯。陆文夫的《美食家》即是从

“吃”的方面呈现了集体记忆的规约。《美食家》是

以自叙主人公高小庭的回忆来组织小说的，围绕不

同年代不同人的吃什么以及怎么吃，小说展开了

“吃法”的叙述。而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被称为

“美食家”的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朱自冶的身世经历，

朱亲身见证了社会剧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由朱的

饮食习惯的改变来反映社会时代的变迁，通过“吃

法”的变化，一代人的社会记忆得以形象的呈现。

在小说中，苏州的饮食习惯及美食渊源在主人公的

回忆自叙中时隐时现：“苏州的小吃不是由哪一爿

店经营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桥堍路口，有的是

店，有的是摊，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苏

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兰花

豆，辣白菜之类”。通过年幼的高小庭给朱自冶跑

腿买吃食的叙述，我们则知道了苏州的各类特色小

吃：陆稿荐的酱肉、乳腐酱方、马咏斋的野味、采芝

斋的虾子遹鱼、玄妙观里的油卤臭豆腐干等等。这

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小吃无疑是当地饮食风俗的优

良结晶，它们沉淀着数代人的美好记忆。

记忆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毋宁说也是一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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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方式。考察寻根文学所涉及的职业风俗或行业

风俗的集体记忆构成时，我们会发现，集体记忆还

可成为人终生寄托的精神信仰。李杭育的《最后一

个渔佬儿》对葛川江末代渔民的捕鱼生活表达了无

限的怅惘和无奈。５０岁的柴福奎是葛川江最后一
个渔佬儿，他一生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如果说以

前还有江上的其它渔民作伴为伍，那么现在只能是

形单影只茕茕孑立。福奎对捕鱼生活“习惯了，习

惯得仿佛他天生就是个渔佬儿，在他妈的肚子里就

学会撒网、放钓了”。小说在与可圈可点的过往生

活的对比中，越发显出现实的窘境。当一个人长久

地适应了某种生活后，很难让其作出改变。对于老

相好的善意安排，福奎含蓄地表示了拒绝———他不

愿回到岸上去过那种受人指使的生活。也就是说

作为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润滑剂，风俗一定程度规

定了我们的身体习惯。如果说在《最后一个渔佬

儿》中，李杭育对有着农耕文明特色的江上捕鱼生

活表达了无限的怅惘和无奈的话，那么，在郑万隆

的《老棒子酒馆》中，作者则对迎风踏雪的踩山捕猎

生活表达了由衷的钦佩。在这篇俊朗的小说中，主

人公陈三脚是一个蛮勇彪悍、豪侠仗义的老猎户。

小说写身负重伤的陈三脚最后一次踩山归来在老

棒子酒馆歇脚，由他和酒馆老板老棒子的对话牵引

出两人的恩恩怨怨。此前陈三脚来酒馆喝酒从不

付钱，而这次，陈三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了老棒

子一个交代。老棒子后来找到了刘三泰并向他讨

要陈三脚欠下的酒钱，意在暗示骁勇的陈三脚后继

有人。无论是在渔民柴福奎那里，还是在猎户陈三

脚这里，我们看到，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农

业文明古国里，一种由祖辈沿袭的生活方式和风俗

已经成为一代代人的生命支柱和精神信仰。一种

风俗的丧失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同时也可能意

味着一段民族集体记忆的永久消逝。

在寻根派这里，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

的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

追忆中，寻根派企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

出一片开阔天地，试图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而以历史角度观之，或许是民族文化意识到了自身

的生存危机，部分被湮没的集体记忆以及被压抑的

民族志史得以开掘，与当时的时代状况紧密相连的

是：空前的民族浩劫让传统文化精神资源遭受毁灭

性打击，而刚刚起步的现代化也处于方兴未艾之

际，民族记忆遭遇集体性遗忘。尽管今天看来，寻

根派作家当年付出的努力，能否在民族集体记忆中

发掘出优良的历史基因，并将其注入现代中国的有

机体中，从而为现代中国走向世界提供鲜活动力，

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议题。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由寻根派打捞民族／集体记忆的努力
转化而来的文学实践，确实为涅?重生的当代文学

提供了不俗的文学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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